
 1 

关于指导研究生资格相关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 

（2016 年 9 月 26 日研究生院办公会讨论通过） 

 

根据《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章程》、《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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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退出 

离职或不再续聘的教师，由人事处提供名单给研究生院，不再担任指

导研究生导师。院系需要其继续指导研究生的，按校外兼职研究生指导教

师办理审批备案手续。 

三、 其他说明 

未进入上述系列的教师，除学校批准的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受理其新

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申请。特殊情况须由院系申请、学科所属分委员会审

批、研究生院核查同意后方可办理。 

人事合同中明确约定有研究生指导职责的非全职教师，经院系申请、

学科所属分委员会审批、人事处和研究生院核查同意后，可担任兼职研究

生导师。 

一般不聘请校外专家担任兼职研究生导师。确有需要的，须经院系申

请、学科所属分委员会审批、研究生院核查，具体流程由研究生院另行规

定。 

本意见由学位办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